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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29日13: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2年8月29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28层会议室。 

三、 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

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

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向大会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始 

（二） 会议审议议案 

1、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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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修订相关文件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股东发言及回答股东提问 

（四） 大会议案表决 

（五） 监事会召集人宣布表决结果 

（六） 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决议 

（七） 大会律师见证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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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业绩考核目标并修订相关文件的议案 

 

为进一步健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

调动公司董事、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企业凝聚力，

使各方共同关注并推进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公司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3 月审议

通过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下称“本激励计划”）等相关事项。 

公司在制定本激励计划的部门绩效考核指标时，未考虑股份支付相关费用对

相关业务部门绩效考核指标——净利润的影响。 

现基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服务的负极或偏光片业务部门，均为公司下属

子公司，且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规定，股份支付相关费用需由接受服务的

企业承担，据此，公司拟将本激励计划相关的股份支付费用列支在各相关的子公

司，继而将对负极、偏光片业务部门的绩效产生影响。 

上述股权激励费用的列支将影响负极、偏光片业务部门在本激励计划实施期

的各年净利润。为使考核口径更符合实际业务情况，兼顾公平合理及可操作性原

则，公司拟在核算本激励计划之部门绩效考核指标的净利润指标时，剔除因股权

激励计划实施产生的股份支付相关费用的影响。 

据此，公司将相应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内容，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调整前： 

行权/解除

限售期 
偏光片业务部门考核指标预期增长率 负极材料业务部门考核指标预期增长率 

第 一 个 行

权/解除限

售期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17%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80% 

净利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2 净利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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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14% 润 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65% 

第 二 个 行

权/解除限

售期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44%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170% 

净利

润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3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30% 

净利

润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3 年

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165% 

第 三 个 行

权/解除限

售期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72%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300% 

净利

润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4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50% 

净利

润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4 年

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300% 

第 四 个 行

权/解除限

售期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

年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84% 

营业

收入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

年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为 390% 

净利

润 

以 2021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5

年偏光片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67% 

净利

润 

以 2021 年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为基数，2025 年

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的预期增长率为 450% 

注 1：上述“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偏光片业务净利润”、“负极材料业务营业收入”、“负

极材料业务净利润”指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分部报告的相关财务信息 

调整后： 

表格内容不变，表格下方附注修订为： 

“注 1：上述“偏光片业务营业收入”、“偏光片业务净利润”、“负极材

料业务营业收入”、“负极材料业务净利润”指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分

部报告的相关财务信息，其中考核净利润指标时，应剔除对应业务板块在对应考

核期内所摊销的股份支付相关费用的影响”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本激励计划中的其他业绩条件及其他内容均不变。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就此事宜已分别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意见和法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业绩考核目标并修订相关文件的公告》以及本激励计划相关文件修订稿

全文。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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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

18,334,100 股股份以及公司全球存托凭证（下称“GDR”）对应的基础证券

77,211,500 股股份已完成登记，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公司 GDR 上市后

适用的《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 

公司经宁波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1992）27 号文件批准，以定向募集方式设

立，在鄞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

得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0704803055M。 

…… 

第二条 …… 

公司经宁波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92）

27号文件批准，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在宁波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200704803055M。 

…… 

第三条 …… 

公司于 2022年【】月【】日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发行【】份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

“GDR”），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代表

【】股 A股股票，于 2022年【】月【】日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

15,442,300 份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按

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代表77,211,500股A股股

票，于 2022年 7月 28日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38,465,538 元。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后发行普通股【】股，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股，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占【】%；境外投资人持

有的 GDR 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

的 A股基础股票为【】股，占【】%。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后发行普通股 2,238,465,538 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238,465,538 股，其中

A股股东持有 2,161,254,038 股，占 96.55%；境外投

资人持有的 GDR 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

A股基础股票为 77,211,500 股，占 3.45%。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 

 

请各位股东审议后表决。 


